史院乡人民政府权力运行流程图
[bookmark: _GoBack]1、（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批准流程图）

申请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
                 2、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           受理              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
知书》并说明理由            法定形式               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
                                                   不予受理

审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定
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
提出行政诉讼的全力

通知领取
在规定期限内电话通知申请人领取行政许可证
件；建立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事后监管
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2、 （在承包经营期内，对承包经营者使用的草原进行微调的批准）
3、 

申请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
                 2、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           受理              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
知书》并说明理由            法定形式               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
                                                   不予受理

审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定
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
提出行政诉讼的全力

通知领取
在规定期限内电话通知申请人领取行政许可证
件；建立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事后监管
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3、（在村庄、集镇规划区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许可）

申请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
                 2、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           受理              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
知书》并说明理由            法定形式               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
                                                   不予受理

审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定
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
提出行政诉讼的全力

通知领取
在规定期限内电话通知申请人领取行政许可证
件；建立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事后监管
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4、 （对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修建住宅的处罚）


调查取证
1、对群众举报、日常巡查发现、领导批办、媒体曝光的违法建筑，必须要有影像资料以及与违建当事人的谈话询问笔录，当事人不配合的要取证人证言等证据。整个调查取证工作，由镇人民政府承担，镇规划、国土、村建等部门参与，镇政府不能独立完成的，申请市规划部门派员参与指导调查。
2、调查违建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家庭人口状况（每个成员的基本情况）、主要经济来源，除修建的违法建筑外，是否还有房屋，住房面积多大、违法建筑的用途（出租、自用、自住）等。
3、现场勘验记录。违法建筑座落位置、面积、结构、修建时间。     
4、调取城镇建设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


认定违法建筑
               规划部门调查取证工作完成后，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对涉案房屋作出是否属于违
法建筑的认定。

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
1、依照《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对违法建筑进行调查取证，不违反城乡规划但没有办理规划建设审批的建筑，属于程序性违法建筑，可以要求限期改正及罚款，补办相关行政许可手续；违反城乡规划的建筑，属于实体性违法建筑，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行政相对人逾期未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的，组织实施拆除行为。
2、拟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的，应当作出《告知书》，告知当事人相关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所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


限期整改
 1、依法将《告知书》、《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等执法文书送达当事人。
2、到场下达执法文书的人员，必须两名以上的人员。
3、对当事人不配合、不签收的，一是到场工作人员要在回执签字，并注明当事人拒签字样；二是将执法文书张贴于违建当事人的门上或所修建的违法建筑物明显位置，并通过影像资料锁定证据；三是邀请当地村组负责人到场见证送达情况。
  4、当事人在如果在《告知书》规定的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的，拆违实施部门应当听取其意见，并做好记录。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及其证据，拆违实施部门应当在二十日内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成立的，拆违实施部门应当予以采纳；规划部门不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通知当事人。
  5、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或者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不成立的，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作出责令限期拆除的书面决定。


                             实施拆除  
1、发布《强制拆除公告》
2、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依法将 行政决定催告书、强制执行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对当事人不配合、不签收的，一是到场工作人员要在回执签字，并注明当事人拒签字样；二是将执法文书张贴于违建当事人的门上或所修建的违法建筑物明显位置，并通过影像资料锁定证据；三是邀请当地村组负责人到场见证送达情况；
3、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依法进行拆除；
4、登记拟拆建筑内的物品，制作清单； 确认建筑物内无人； 进行拍照、取证；实施强制拆除； 制作《强制执行笔录》，被执行人、执行人和见证人签字
         
                         
资料整理归档
               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归档，需上
报相关部门存档的按照规定上报。


















5、 （对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罚）


调查取证
1、对群众举报、日常巡查发现、领导批办、媒体曝光的违法建筑，必须要有影像资料以及与违建当事人的谈话询问笔录，当事人不配合的要取证人证言等证据。整个调查取证工作，由镇人民政府承担，镇规划、国土、村建等部门参与，镇政府不能独立完成的，申请市规划部门派员参与指导调查。
2、调查违建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家庭人口状况（每个成员的基本情况）、主要经济来源，除修建的违法建筑外，是否还有房屋，住房面积多大、违法建筑的用途（出租、自用、自住）等。
3、现场勘验记录。违法建筑座落位置、面积、结构、修建时间。     
4、调取城镇建设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


认定违法建筑
               规划部门调查取证工作完成后，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对涉案房屋作出是否属于违
法建筑的认定。

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
1、依照《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对违法建筑进行调查取证，不违反城乡规划但没有办理规划建设审批的建筑，属于程序性违法建筑，可以要求限期改正及罚款，补办相关行政许可手续；违反城乡规划的建筑，属于实体性违法建筑，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行政相对人逾期未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的，组织实施拆除行为。
2、拟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的，应当作出《告知书》，告知当事人相关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所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




限期整改
 1、依法将《告知书》、《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等执法文书送达当事人。
2、到场下达执法文书的人员，必须两名以上的人员。
3、对当事人不配合、不签收的，一是到场工作人员要在回执签字，并注明当事人拒签字样；二是将执法文书张贴于违建当事人的门上或所修建的违法建筑物明显位置，并通过影像资料锁定证据；三是邀请当地村组负责人到场见证送达情况。
  4、当事人在如果在《告知书》规定的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的，拆违实施部门应当听取其意见，并做好记录。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及其证据，拆违实施部门应当在二十日内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成立的，拆违实施部门应当予以采纳；规划部门不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通知当事人。
  5、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或者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不成立的，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作出责令限期拆除的书面决定。


                             实施拆除  
1、发布《强制拆除公告》
2、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依法将 行政决定催告书、强制执行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对当事人不配合、不签收的，一是到场工作人员要在回执签字，并注明当事人拒签字样；二是将执法文书张贴于违建当事人的门上或所修建的违法建筑物明显位置，并通过影像资料锁定证据；三是邀请当地村组负责人到场见证送达情况；
3、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依法进行拆除；
4、登记拟拆建筑内的物品，制作清单； 确认建筑物内无人； 进行拍照、取证；实施强制拆除； 制作《强制执行笔录》，被执行人、执行人和见证人签字
         


资料整理归档
               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归档，需上
报相关部门存档的按照规定上报。


6、（对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拆除）

	特殊情况的，在24小时内向镇人民政府报告，并补批准手续


	          批准   
实施前向镇人民政府报告并经批准





	              实施 
由政府派出执法人员实施，出示执法证，通知当事人到现场



	              告知
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及依据，并发放责令停工通知，限期整改，听取当事人陈述













	制作笔录
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当事人不在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字或者盖章















                                               

采取强制措施
	逾期不整改的，告知当事人，通知到现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违章建筑进行强制拆除









7、（对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的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植物、堆放物品的强制拆除、砍伐或者清除）

	特殊情况的，在24小时内向镇人民政府报告，并补批准手续


	          批准   
实施前向镇人民政府报告并经批准





	              实施 
由政府派出执法人员实施，出示执法证，通知当事人到现场



	              告知
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及依据，并发放责令停工通知，限期整改，听取当事人陈述













	制作笔录
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当事人不在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字或者盖章















                                               

采取强制措施
	逾期不整改的，告知当事人，通知到现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违章建筑进行强制拆除






8、（对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申请
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1.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2.村组开具的证明



	受理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补齐后依法受理


	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审查不符合给付条件

对申请人提交的材  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书面告知理由及救济权




	决定
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依法进行办理





	公告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给付












9、（对生活困难残疾人、对贫困残疾人、对生活不能自理残疾人的救助）
	申请
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1.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2.村组开具的证明



	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受理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补齐后依法受理




	审查
对申请人提交的材  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书面告知理由及救济权


不符合给付条件



	决定
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依法进行办理





	公告
事后监督责任：定期回访，加强监管


                   


	给付










10、法律援助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证明


	申  请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申请人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工作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经济状况证明。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于确认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送  达












11、（生育服务登记）


[image: IMG_256]









12、（城乡居民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核）
	申请
本人向村委会
提出申请






	村委会调查核实，经村民委员会民主评议并公


 
                                       
        
	将申请人家庭情况和评议情况予以公示，无异议上报


	


	入户调查，填写审批表





	镇级公示上报区民政局









13、（特困人员供养审核）
	申请
本人向村委会
提出申请






	村委会调查核实，经村民委员会民主评议并公


 
                                       
        
	将申请人家庭情况和评议情况予以公示，无异议上报


	


	入户调查，填写审批表





	镇级公示上报区民政局









14、换发、补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审核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 申请书
2. 相关证明材料



	申  请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于确认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转  送
报请原发证机关办理换发、补发手续







	送  达
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事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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